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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7 年 4 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维也纳 
 

  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欧洲联盟的共同意见 
 
 

  欧洲联盟提交的工作文件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5 年审议大会在题为“《条约》的其他条款，包

括第十条”的第 3 附属机构会议上深入讨论了退出本条约问题。欧洲联盟提出的

工作文件(NPT/CONF.2005/WP.32)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提出的工作文件

(NPT/CONF.2005/WP.16)对进行有重点的辩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员国有

望达成共识。因此，为 2010 年大会做准备的审议进程应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继

续开展工作，为可能做出的决定作好准备。在这方面，欧盟希望回顾其在这个问

题上的共同意见。 

 一. 第十条 
 

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条第 1款规定“每个缔约国如果断定与本条约主

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危及其国家的最高利益，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

条约。该国应在退出前三个月将此事通知所有其他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这项通知应包括关于该国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3. 尽管每个缔约国都有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主权权利，但是在特定情

况下，退出本条约有可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应明确说明第十条

所述法律要求和退出本条约的后果。 

 二. 法律要求 
 

4. “退出通知”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常用的形式是给本条约所有缔约国政府

以及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 由于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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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该普通照会必须在打算退出之前三个月提出，内容包括所要求的关于该国认

为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说明应当尽可能详细、具体。 

6. 三个月期限自向本条约所有缔约国政府以及安全理事会主席送交普通照会

之日算起。任何其他宣告、公开声明或者意向书都不具有任何缩短这一期限的效力。 

 三. 执行第十条 
 

7. 一旦某个缔约国表明打算根据第十条第 1 款退出本条约，保存国应立即开始

同有关当事方进行协商，探讨采取何种方式和手段处理意向通知引发的各种问

题，同时考虑到原子能机构定期评估所示通知国履行保障监督承诺的情况。这种

通知还将促使本条约保存国紧急审议这个问题及其可能带来影响。 

8. 重申安全理事会作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最终仲裁人发挥的重要作用，对根

据第十条提出的退出通知，安全理事会应当立即审议，并采取适当行动。根据第

十条第1款提出的任何退出通知都应促使安全理事会紧急审议这个问题及其可能

造成的影响，包括审查退出的原因，根据第十条的要求，退出原因必须是“与本

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 

9. 安全理事会应进一步宣布，对根据第十条第 1款提出的退出通知，安理会的

审议将包括一项关于原子能机构对通知国的特别视察的内容。 

 四. 退出的影响 
 

10. 一国对其在退出本条约之前犯下的违反本条约的行为依然负有国际责任。因

此，对退出条约必须适用以下原则和措施： 

 (a) 为了实施军用核方案而有预谋、有准备地做出退出决定，即为违反本条

约目的的行为； 

 (b) 在特定情况下，退出本条约可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c) 原则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为和平目的开发的所有核材料、

设备、技术和设施在其退出条约后仍然只限用于和平目的，因此，必须继续置于

保障监督之下； 

 (d) 在不影响安全理事会很可能决定采取的任何其他措施的情况下，退出条

约的国家原则上不应再使用其退出之前从第三国获得的核材料、设施、设备和技

术以及利用其生产的材料；而且必须冻结这类核设施、设备和材料，以便在原子

能机构的控制下拆除和（或）归还供应国。退出通知一经发出，即应拟议为达到

上述目的采取的措施； 

 (e) 在界定敏感核物资转让（浓缩、后处理）或大规模转让模式的政府间协

定中应列入一项条款，禁止退出本条约的国家使用所转让的物资以及利用这些物

资生产的材料：在这方面，缔约国之间可采用一条标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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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审查原子能机构是否有可能在缔约国退出后继续无限期地对其当初为

和平目的开发的所有核材料、设施、设备和技术实行保障监督，并视情况适用附

加议定书的某些规定。 


